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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城电脑      公告编号：2010-010 
  

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
201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释义： 

在本文中，除非另有说明，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： 

“本 公 司”：指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
“长海科技”：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“桑达百利”：深圳桑达百利电器有限公司 

“深圳华明”：指深圳市华明计算机有限公司 

“华联兴” ：指南京华联兴电子有限公司 

“长信金融”：指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

“长城信息”：指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“中国电子”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

 

2010 年 3 月 24 日，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以传真

/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

议的议案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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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 

关联交

易类别 
按产品或劳务等

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

上限（万元） 

预计占同

类交易的

比例 

去年的总

金额（万

元） 
线材 长海科技 5,000.00 1.11% 0 

变压器 桑达百利 2,000.00 0.44% 0 

半导体 深圳华明 500.00 0.11% 0 

零件 华联兴 100.00 0.02% 0 

采购原

材料 

小计  7,600.00 1.69% 0 

销售显示器 长信金融 1,200.00 0.24% 907.48 

销售电脑及外设 长城信息 15,000.00 3.00% 1,622.00 

销售电脑、外设 
及配件 长海科技 10,000.00 2.00% 5,844.72 

销售电脑及 
数码产品 中国电子 2,000.00 0.40% 80.85 

销售 
商品 

小计  28,200.00 5.64% 8,371.62 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1、长海科技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姚嗣群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,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计算机及其零部件、通讯设备、电子产品（无线电发射及卫

星地面接收设施除外）、显示器、办公自动化设备的设计、生产、销售；

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服务；系统集成和图像图形工程业务；安防产品的生

产、销售及安防工程的设计、施工（许可项目除外）；印刷设备、机电产

品、环保和计量专用仪器销售。 

住    所：桂林市长海路三号 

（2）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长海科技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，符合《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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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

法人。 

（3）履约能力分析：长海科技成立于 2008 年 4 月，是国营长海机器厂的子公

司，同时长城电脑持有其 39%的股权。长海科技 2009 年（未经审计）、

2008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6,308 万元、2,366 万元，2009 年（未经审计）、

2008 年净利润分别为-87 万元、-122 万元，均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期付款。 

（4）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长海科技采购线材，

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。 

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长海科技销售电脑、

外设及配件，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,000 万元。 

2、桑达百利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深圳桑达百利电器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娄春明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,712.92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生产经营回扫变压器、线圈类产品、通讯元器件、开关变压

器、各类电源、注塑件，以及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服务。普通货运。 

住    所：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桑达科技大厦 

（2）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桑达百利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，符合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

法人。 

（3）履约能力分析：此交易为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，不存在关联方向本公司

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。 

（4）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桑达百利采购变压

器，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,000 万元。 

3、深圳华明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深圳市华明计算机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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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罗志强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研制、开发、销售各种小型、微型及灵巧型计算机软、硬件

产品、外部设备、电子元器件；系统集成电脑网络设计及售后服务；进

出口业务。 

住    所：深圳市福田区燕南路 403 栋 

（2）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深圳华明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，符合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

法人。 

（3）履约能力分析：此交易为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，不存在关联方向本公司

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。 

（4）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深圳华明采购半导

体，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。 

4、华联兴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南京华联兴电子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梁生元 

注册资本：美元 1,258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开发、生产、销售石英晶体谐振器及其它电子产品。 

住    所：南京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19 号 

（2）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华联兴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，符合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

法人。 

（3）履约能力分析：此交易为本公司向关联方采购，不存在关联方向本公司

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。 

（4）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华联兴采购零件，

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。 

5、长信金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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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志刚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5,000 万元 

主营业务：金融设备、税控产品及商用电子产品的开发、生产、销售及

服务；计算机硬件及软件开发、系统集成；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加工、制

造；国内商品贸易及进出口业务。 

住    所：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3 路 

（2）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长信金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，符合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

法人。 

（3）履约能力分析：长信金融成立于 2007 年 2 月，是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

公司（简称“长城信息”）的子公司。长信金融 2009 年、2008 年、2007

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62,874.22 万元、42,280.71 万元、45,455.88 万元，

2009 年、2008 年、2007 年净利润分别为 296.91 万元、5,961 万元、

3,510.47 万元，能按时向本公司支付货款。 

（4）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长信金融销售显示

器，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,200 万元。 

6、长城信息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聂玉春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75,562,170 元 

主营业务：计算机终端及外部设备、金融机具、税控机具及商用电子设

备、计量仪表、安防产品、通信及网络产品、数字音视频产品的开发、

生产、销售并提供相关服务；计算机软件开发、系统集成及服务；电子

产品及零部件加工、制造；经营国内商品贸易。 

住    所：长沙市雨花路 16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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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长城信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司，符合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

法人。 

（3）履约能力分析：长城信息是一家资质优良的上市公司，2009 年、2008

年、2007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11,809.53 万元、77,687.56 万元、76,954.00

万元，2009 年、2008 年、2007 年净利润分别为 22,983.57 万元、6,347.72

万元、5,633.16 万元，具有履约能力。 

（4）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长城信息销售电脑

及外设，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,000 万元。 

7、中国电子 

（1）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熊群力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7,930,222,000 元 

主营业务：电子原材料、电子元器件、电子仪器仪表、电子整机产品、

电子应用产品及应用系统、电子专用设备、配套产品、软件的科研、开

发、设计、制造、产品配套销售；电子应用系统工程、建筑工程、通讯

工程、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；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、推广、

应用；房地产开发、经营；汽车、汽车零配件、五金交电、照像器材、

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服装的销售；承办展览；房屋修缮业务；咨询服

务、技术服务及转让；家用电器的维修与销售。 

住    所：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

（2）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中国电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3 第一项规定的情形，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

（3）履约能力分析：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

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，是中国最大的国有 IT 企业，其实际控制人为国

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具有履约能力。 

（4）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拟向中国电子及其下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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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销售办公电脑（台式电脑、笔记本电脑）及数码类产品，交易金额不

超过人民币 2,000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：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订并履行具

体业务的基础，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合同。 

2、定价政策：交易双方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参照市场价格定价。 

3、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：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

例确定。 

4、违约责任：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，任何一

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

任。 

5、争议解决：如有纠纷，交易双方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时，可通过法律途

径解决。 

6、协议生效条件：201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

批和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准。 

四、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业务上有上、下游关系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

发展有一定的帮助，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将持续。 

2、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允的，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，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

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没有特别的影响。 

3、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，本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

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 
五、审议情况 

1、与长海科技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9票，其中同意6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回避表决3票，

关联董事杜和平先生、卢明先生、周庚申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； 

2、与桑达百利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9票，其中同意8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回避表决1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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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董事卢明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； 

3、与深圳华明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9票，其中同意8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回避表决1票，

关联董事卢明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； 

4、与华联兴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

审议结果：审议结果：表决票9票，其中同意8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回

避表决1票，关联董事卢明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； 

5、与长信金融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9票，其中同意8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回避表决1票，

关联董事卢明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； 

6、与长城信息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9票，其中同意8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回避表决1票，

关联董事卢明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； 

7、与中国电子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议案 

审议结果：表决票9票，其中同意8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，回避表决1票，

关联董事卢明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通过。 

上述议案需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

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。 

 
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框架协议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，同意提交董

事会审议，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客观公允，交易条件公平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

利益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相关董事会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3、相关的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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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
董事会 

 二 O 一 O 年三月二十六日 


